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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近日，《中国经营报》社长李佩钰

发布内部动员令指出，报纸所代表的

精致阅读体验正在逐渐消失，但很多

媒体同行却不尝试去改变，反而一再

地迁延。

恰是如此。究其原因，很大程度

上是在于文人具有的书香情结，尤其

是新闻工作者，对纸张为载体的报刊

书籍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印有自

己的名字的纸张伴着四溢的墨香传

递到千家万户手中时，这种精神上油

然而生的成就感，是任何词汇都难以

比拟的。

正是由于这种情结，使得很多

从事纸媒行业的人将新媒体看成是

洪水猛兽，在面对互联网信息的冲

击时，依然有一种誓与平面媒体共

进退的大无畏感。于是，本来面临着

一次次转型的机遇期，一些传统媒

体却一次次固执地错过，不仅不愿

看到步步进逼的危机，反而以阵地

坚守者自居，对那些选择改变但并

不顺畅者嗤之以鼻，对尝到甜头的

转型者既羡慕又恨不得对方跌一个

大跟头。

就在这些日复一日的自恋与嫉

妒的感情博弈中，真正的纸媒大转型

期到来，那些固执地沉醉于旧荣耀中

不愿醒来的人们，终于不得不面对现

实。

一家企业诞生之日，一个逃避不

了的问题就是何时死亡。也许你改变

不了最终死亡的命运，但是，以何种

方式走向死亡确是能够选择的。很多

时候，当新事物出现时，不转型可以

说是死路一条，转型不成功或许会死

的更快些，但唯有转型，才有可能摆

脱日渐窘迫的局面而迎接新生。

眼下受到互联网冲击的仅仅是

纸媒吗？并非如此。互联网的出现已

经颠覆并将继续颠覆更多的传统行

业，使很多人的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

过，甚至下岗待业。但同时也应该看

到，在互联网之风兴起之时，一些传

统行业中的佼佼者已经在谋划转型，

如今已经摆脱窠臼而风生水起。

对于纸媒来说，转型就需要与互

联网进行深度融合，这不仅意味着商

业模式需要转变，从业人员也需要对

传统技术进行革新。看起来很复杂，

但纸媒的转型终究还是从事纸媒行

业的人的转型。

当互联网大潮来临时，悲观者看

到的是衰败，乐观者看到的是机遇，

而只有付诸行动的乐观者，才能化被

动为主动，以舍我其谁的气概踏向新

的征程。纸媒的转型说到底不过是让

纸媒从业者换一种活法，摆脱现有的

颓废状态，重拾阔别不久的荣耀。实

际上，纸媒的转型也是相对容易的，

因为有着几十年新闻从业的经验积

累，有着内容与思想的优势以及丰富

的人脉和商脉。

纸媒从业者应该以高度的自信

迎接转型，如果固守于纸张这一传统

载体，以“把字印在纸上”为工作的最

终目的而不愿接受新的传播方式，不

愿改变已经烂熟于心的旧技能，用互

联网手段丰富和完善媒体工作者赖

以生存和战斗的武器，那么，这与坐

井观天者又有何异？

眼下，多数纸媒仍在沉睡，当纸

媒从业者的思想通了并付诸行动，一

切也许就迎刃而解了。当他们觉醒之

日，必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度颠

覆如今的互联网新闻模式。

（传统媒体将走向何方系列评论

之二）

任斯理

纸媒转型终究是从业者的转型

对于纸媒来说，转型就需要与互联网进行深

度融合，这不仅意味着商业模式需要转变，从业人

员也需要对传统技术进行革新。看起来很复杂，但

纸媒的转型终究还是从事纸媒行业的人的转型。

不能让明星担责成监管缺失的遮羞布

近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了明星代言

虚假广告应负连带责任的情况。明星

代言虚假广告要承担民事责任的“猜

想”终于有了法律依据。但和明星担

责相比，“官方”卫视集体播出虚假广

告的行为显然更应当受到规范和查

处。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卫视频道明

显有着强烈的官方色彩。官方媒体成

了虚假广告的发布者，在客观上无疑

是以其官方公信力为虚假广告做了

背书。与明星以其人气效应代言的虚

假广告相比，其欺骗性和危害程度显

然会更严重。此前被曝出的 20 多个

地方卫视长期播出虚假广告，表明虚

假广告播出已经从个案演变成了集

体行为。这背后是监管和发布部门的

集体无监管，集体不负责。

要求明星对其所代言的虚假广

告担责，这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意的重视。

在现实中，的确有些消费者是出于对

代言明星的“信任”而购买产品的。但

这种信任，摆明了是一种不理性的行

为。因为明星并不具有广告审查和产

品检验的专业知识。真正需要对虚假

广告负责的无疑应当是广告主、发布

者和监管者。

事实上，在对产品质量和广告性

质界定的审查上，作为发布者和监管

者的单位和部门，显然要比明星有着

更多办法和能力，特别是官方机构，

更应当承担起广告审查和监管责任，

而不是把“明星担责”作为监管缺失

的遮羞布。

首先，以事前监管代替事后监

管，减少虚假广告刊播。近年来，工商

部门加大对违法和虚假广告的处罚

力度，经常有虚假广告遭受处罚的消

息见诸报端。但是，由于这些广告是

在其刊播之后，甚至是受到消费者的

投诉之后，才受到查处，事实上可能

已经给消费者利益造成了损害。因

此，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将监管前

置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其次，以现代信息化监管替代传

统审核监管，减轻监管难度。从目前

来看，一条广告的刊播需要提供的资

质证明材料并不少，一些违法和虚假

广告在资料审核过程中，多以假造或

过期资质证书蒙混过关。在现在信息

化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只要这些资质

证书能够实现上网查询，骗子的手段

就不会得逞。如果各种资质证书，特

别是医疗和保健等虚假广告多发领

域的资质证明，都建立网上查询渠

道，或者建立发布机构和监管部门与

资质颁发部门之间信息化平台，让广

告发布者及时顺畅地获得广告发布

所需要的审核信息，不仅可以杜绝虚

假资料的隐患，而且减少了广告发布

者和广告主单位的麻烦。

再次，细化、量化广告发布各环

节的责任，加大对广告发布单位的处

罚力度，增加广告发布单位的违法成

本。虚假广告刊播已经形成了一个利

益链条，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广告

发布单位（包括官方媒体）明知一些

广告违法，不惜牺牲媒体公信力也进

行刊播，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极

端的案例是，广告主在虚假广告刊播

之前，已经事先支付了包括发布者在

内应当缴付的罚金。在这种情势下，

对于造成恶劣影响的虚假广告，除应

当追究广告发布单位的经济责任外，

还应当追究其行政和刑事责任，改变

目前广告发布单位刊播虚假广告违

法成本低的现状。

明星代言只是明星的一种商业

行为，而并不是产品优劣的证明。教

育消费者明确明星代言的内涵，消除

对明星代言的轻信，这是广告监管部

门应有的责任。在虚假广告的链条

中，明星代言只是最表层的现象，而

监管缺失才是根本原因。

一味“顺从民意”追究明星责任，

使得广告监管和发布单位有逃避责

任之嫌。在没有清除虚假广告生存环

境的情况下，即使少了明星元素，虚

假广告还会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危

害消费者。

张本 丁是钉

事实上，在对产品质量和广告性质界定的审
查上，作为发布者和监管者的单位和部门，显然

要比明星有着更多办法和能力，特别是官方机

构，更应当承担起广告审查和监管责任，而不是

把“明星担责”作为监管缺失的遮羞布。

今年以来，以“创新闻名”的互联

网产业接连发生几件引发社会热议

的事件，再次将“法律监管要跟上互

联网创新步伐”这一问题摆上了事关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先是以“高收益、低门槛、有保

证”为噱头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层出不穷，从 6%、8%、10%一路飙升，

在一味地强调高收益却忽视了理财

产品本身存在的亏损等风险。而作

为阿里、东方财富等互联网销售平

台，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审查、监管作

用，反而推波助澜。

随后百度与 360 就搜索引擎的

竞价推广业务是否应进行安全标识

闹上法院。这将近年来一直备受舆

论指责的百度竞价排名推广业务推

向“风口浪尖”：百度为实现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将原本属于广告关键

词的投放行为，变成推广介绍行为。

同时，百度对于搜索引擎推广内容

疏于必要的审查和规范，从而给一

些虚假医药广告、钓鱼诈骗网站和

成人网站提供“欺诈”土壤。

当年，国家为了鼓励互联网行

业的创新，而放松对这一领域进行

及时而动态的法律监管，特别是对

于一些互联网新兴事物的出现，没

有给予及时的法律监管和规范，而

是任其“自然而野蛮”生长。

实际上，经过 10 多年的持续快

速发展，互联网早已不是一个新兴

行业。近年来一系列基于互联网技

术和平台的创新产品、创新内容、创

新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

在互联网繁荣而又美丽的外表下，

由于第三方的监管体系和动态监控

制度的缺乏，导致了一大批因互联

网引发的商业陷阱、消费欺诈等问

题层出不穷。

商业的本质是逐利性的，这无

可厚非。但互联网企业在追求商业

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还应该承担

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免费的搜索

引擎吸引了众多网民的流量和点击

量，但互联网企业不能只是拿流量

和用户信任换无条件、无底线的各

种利益，而忽视对于用户利益的保

障和维护。

以备受消费者质疑的百度搜索

引擎竞价排名推广为例，其为了赚

取广告费、提高广告点击率，没有将

广告和搜索结果进行区分开来，误

导了搜索用户。对于这一互联网创

新的广告推广方式，国外早有规范

而严谨的法律监管，Google 搜索就

对所有的广告都用明显的颜色加以

区分，并在广告下注明这些都是

Google提供的广告，加以告知。

这类问题层出不穷的背后，正

是近年来我们的国家市场监管部门

和行政监督部门，在对于互联网企

业的动态性监管缺乏，对于互联网

平台的监督力度和手段还偏少，大

多是“消费者事后维权”，但这已是

于事无补。

日前，最高院专门发布司法解

释，明确规定“网络销售平台对于销

售产品质量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

任”。这就意味着，网络销售平台必

须要加强对所售产品质量及服务的

准入门槛审核，对于近年来“假冒伪

劣”产品充斥互联网销售平台的情

况将有所控制。

这也意味着，司法部门对于互联

网行业的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已

经主动亮剑，进行规范、治理和引

导。不过，这对于正在快速发展和变

幻莫测的互联网企业来说，还远远

不够。对于百度、阿里等互联网企业

来说，动态的法律监管体系、监管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已是迫在眉睫。同

时，还要结合互联网行业的特点，建

立一整套专门面向互联网产业的法

律法规，这不仅不会限制互联网的

创新步伐，反而会随着整个产业趋

于发展成熟化而为这一产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沈闻涧

法律监管要跟上互联网创新步伐
经过 1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互联网早已

不是一个新兴行业。在互联网繁荣而又美丽的外

表下，由于第三方的监管体系和动态监控制度的

缺乏，引发了一大批因互联网引发的商业陷阱、
消费欺诈等问题层出不穷。

应避免
“疫苗事件”重演

2014年 1月 7日，由北京市海淀区消费者协会主办、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协办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专题宣传培训活动在翠微大厦召开。本次培训

邀请了全程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新《消保法》修改工作的专家

进行授课。共 2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参加培训的有与消费
领域密切相关的行业协会、商业联合会的领导，海淀区各行业

100多家企业销售和客诉处理部门的负责人等。现场发放《画
说新<消保法>》宣传手册 200余册。

1月 12日，由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社与经济日报中国经
济信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一
届中国经济人物颁奖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菲尼克斯应邀出

席，并被评为“2013 中国经济创新示范企业”，公司总裁顾建
党当选“2013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评委会专家点评菲尼
克斯：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菲尼克斯中国公司实现了

100%中国团队管理的、100%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目
前在中国的海外跨国公司当中，这样的企业让中国人骄傲。

1月 5日，“英雄聚京城 共圆中国梦———第三届无名缘梦

想盛典”在北京举行。据悉，本次活动有 2000位加盟商、50位
供应商等亲临现场。据悉，“祥云圆梦基金”启动，由无名缘品

牌创始人孟祥松、曹云波夫妇发起，每销售一碗无名缘米粉，

公司捐助一分钱“圆梦基金”。同时，“无名缘创业家训练基地”

揭牌，首届“无名缘项目”创新大赛开幕，公司设立 30万元“无
名缘项目”创新奖金，让人人有机会参与到“无名缘项目”创

新行动中来，做永不过时的快餐。 （汪淑英）

1月 8日，2014品牌中国 (女性 )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京
举行。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艾丰，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

袁再青，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沈建

国，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副主席、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副主

任、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郎

志正，信诺传播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1中国十
大品牌女性曹秀华共同启动了 2014品牌中国女性高峰论坛。

1月 12日，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主办，CCTV-7农业
节目《聚焦三农》栏目承办的“中国农业银行杯 CCTV2013年
度三农人物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本届三农人物推介，共产生

了年度三农人物、奉献奖、公益奖、创新奖等 13座三农人物奖
杯，获奖者遍及三农领域中不同的职业人群。10位年度三农
人物分别是：华玉吾、袁超、叶富源、阮炳炎、龚保民、王搏、迪

力夏提·艾山、梁本凤、陈建国、田霞。3个单项奖分别是：年度
三农人物创新奖吴宗文、年度三农人物公益奖秦同和、年度三

农人物奉献奖周小贺。

海淀工商消协联手为新《消保法》预热

菲尼克斯应邀出席中国经济高峰论坛

第三届无名缘梦想盛典在京举行

2014品牌中国（女性）高峰论坛启动

农业银行杯 CCTV2013年度三农人物出炉

企宣

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疫苗事件”如今终于有了定论。

1月 3日，国家食药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

了《关于深圳康泰乙肝疫苗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通

报》显示：检查组未发现该企业在生产和质量控制过程中

有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其生产管理也符合 GMP规范的

要求。因此，初步判断此次疫苗事件累计报告的 17例死

亡病例与接种疫苗无关。

在很多人看来，疫苗事件也该收场了。但事情恐怕没

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最终证实和疫苗质量无关，

那么此前的“疫苗致死说”、“疫苗暴利说”、“被污染说”以

及种种对于疫苗的“有罪推定”是如何得出的？如果这些

悬疑得不到解决，那么下一个“疫苗事件”随时都有可能

在其它领域再次上演。

疫苗事件发生后，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其中，最具代

表性和蛊惑力的当属“疫苗致死说”。那么，乙肝疫苗真能

致人死亡吗？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根据“乙肝疫苗”的定义，乙肝疫苗的主要成分是乙

肝病毒的表面抗原，即乙肝病毒外衣壳蛋白，这种表面抗

原不含病毒遗传物质，本身并不具备感染性和致病性，但

保留了免疫原性，可刺激机体产生保护性抗体的能力。由

此可见，乙肝疫苗实际上属于一种“蛋白质”，并非人们想

象中的那么恐怖。

疫苗事件披露后，国内乙肝疫苗的主要生产商康泰

生物、天坛生物、大连汉信均遭到重创，而关于疫苗的报

道也持续不断。从“疫苗致死说”到“董事长举家移民说”、

“疫苗暴利说”再到“生产环节被污染说”等等，进一步加

剧了公众对于乙肝疫苗接种的恐慌。

有专业人士称，所幸国家食药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

及时出手，驱散了笼罩在疫苗头上的阴霾。否则，康泰生

物等疫苗企业很可能步“三鹿奶粉”的后尘一去无踪。

回顾此次事件，相关部门通过新闻通气会、专家专访

等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沟通是值得肯定的。疫苗事件收场

了，但围绕疫苗安全的讨论不会就此结束。此间观察家建

议，相关部门及疫苗企业应该以更开放的胸襟让媒体和

公众参与讨论，让更多人了解计划免疫制度，了解政府及

国内疫苗企业为保障疫苗安全所作的努力。


